附件

黄家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结合本项目实际，制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如下。
一、房屋征收目的和方式
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稳步推进乐山主城区范围内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工作，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拟对黄家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的房屋，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方式实施。
二、征收补偿对象

本项目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或不动产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为征收补偿对象。征收范围内涉及的市、区两级国有资产，按市政府相关规定予以核销处理。
三、房屋征收范围和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房屋征收范围包括乐山市市中区高标巷1-9号(张惠)、高标巷33、35、37号，铁门坎巷46号2幢、84号5幢，月咡塘22、36号，黄家山巷2、4、10、20、22、30、40、48号的房屋。
被征收房屋约295户，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最终以认定确认的补偿面积为准），主要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老旧小区，以住宅为主，有少量底层门市。

四、征收补偿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五、房屋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为本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
乐山市市中区泊水街街道办事处为本项目的实施单位。
六、房屋征收签约期限
以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90日（内）为房屋征收补偿签约期限。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的，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七、房屋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和搬迁期限
被征收人采取自行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为自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至收到办理房屋安置结算通知或领取被征收房屋补偿款之日止。

搬迁期限为自被征收人收到异地现房产权调换办理安置结算通知或征收补偿安置款之日起的15日内。
八、被征收人的确定，被征收房屋面积、使用性质及未经登记房屋的认定
（一）被征收房屋已转让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的，受让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完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后给予补偿；未完善或拒绝完善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产权人为被征收人进行补偿。
（二）征收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或者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前的住宅房屋，已经依法取得规划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改变用途批准文件的，按照批准后的用途性质进行补偿。
（三）未经登记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权属和性质，以市政府授权区政府组织市、区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定和处理意见为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按照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给予补偿（详见附件2）；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
九、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及评估时点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由该项目合法选取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其评估时点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
十、征收补偿方式
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之一，鼓励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含货币化安置方式）。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实行异地现房产权调换，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以实际搬迁交房的时间先后顺序依次选房。
（一）住宅货币补偿。
1.选择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评估价的货币补偿方式。
（1）补偿标准。
①房屋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乘以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②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发，自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计发，至被征收房屋补偿款存单载明的日期之日停发。临时安置补偿计发日期不足45日的，按45日计发临时安置补偿费。
③搬迁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600元的按600元计发，共计发1次。
④配套设施补偿。
被征收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偿（详见附件4）。被征收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偿。
⑤空调拆装补偿。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补偿。
⑥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30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2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不同意该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土地出让金补偿。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名字必须一致）。
（3）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25％给予奖励。
2.选择被征收房屋采取市政府确定基准价的货币化安置补偿方式。
（1）补偿标准。
①房屋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乘以45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②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发，自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计发，至被征收房屋补偿款存单载明的日期之日停发。临时安置补偿计发日期不足45日的，按45日计发临时安置补偿费。
③搬迁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600元的按600元计发，共计发1次。
④配套设施补偿。
被征收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偿（详见附件4）。被征收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偿。
⑤空调拆装补偿。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补偿。
⑥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30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2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不同意该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土地出让金补偿。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名字必须一致）。
（3）奖励。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4500元/平方米上浮35％给予奖励。
（二）住宅产权调换。
1.安置房源。
（1）被征收房屋实行异地现房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在斑竹印象（斑竹湾理工学院旁）、演武华庭、里仁阁、望江亭（下观音）、百禄苑（农民街）、醉卧三江（乐山师院旁原啤酒厂—牌坊巷）等已交付使用的政府存量住宅现房中选择。
（2）现房产权调换房屋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且符合下列要求：

①水、电、气、光纤、电话五通，安装到户；

②卫生间配普通蹲便器，地面、墙面贴300×300或300×200规格普通瓷砖（墙面不低于1.5米）；
③入户门安装普通钢制防护门、室内安装普通夹板门、卫生间安装普通塑钢门；
④安装塑钢窗；
⑤室内地面为水泥豆石面层，墙面、屋顶采用仿瓷；
⑥厨房墙面、地面贴普通瓷砖（不低于1.5米），配备灶台。
2.补偿标准。
（1）房屋面积补偿。
异地产权调换以户为单位，按照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证书认定，一个独立的产权单位为一户，一处房屋为共有产权的按一户确认。选房时被征收人只能依照被征收房屋自然套数选房，可以适当超过原有产权面积（但需按政策进行结算）；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远远小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可以超过原有的自然套数选房，但须按最接近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产权调换房屋套数选房。如果被征收房屋不能明确区分自然套数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选择相对应的套数面积之和进行产权调换，可以适当超过原征收房屋面积，但需按市政府相关棚改政策进行结算。
住宅异地现房产权房屋交付时，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结算，被征收住宅房屋与异地现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等面积部分不补差价；超面积部分参照《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乐山中心城区城市和工矿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乐府发〔2010〕17号）、《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乐山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补充意见》（乐府办函〔2010〕117号）、《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乐山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补充意见》（乐府办函〔2011〕6号）等系列棚改政策标准结算；因异地现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户型面积的原因，被征收人自愿选择略小于还房补偿面积的，不足部分按异地现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的市场价补偿。
（2）临时安置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计发，不足600元/月·户的按600元/月·户标准计发，最高不超过2000元/月·户，自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计发，至交房公告发布之日停发。
（3）搬迁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不足600元的按600元计发，共计发2次。
异地安置在政府统建现房还房斑竹印象小区的，以500元/户的标准，再增发1次搬迁补偿。
（4）配套设施补偿。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一户按一套产权调换房屋计，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互不补差；多选套数的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被征收人未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且被征收房屋没有水、电、气、光纤设施独立户头的，其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详见附件4）。
（5）空调拆装补偿。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补偿。
（6）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30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2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不同意该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土地出让金补偿。
被征收房屋由被征收人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在安置结算时，凭票据补偿（票据上缴费人与被征收人名字必须一致）。
    3.奖励。
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
（1）面积奖励。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15％给予面积奖励。
（2）地级差奖励。
异地现房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按《乐山市中心城区土地分级价格图》，被征收住宅房屋用地高于异地现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用地土地级别的，异地现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用地每低一个级别，按被征收住宅房屋产权面积100元/平方米予以奖励。
4.其他补助。
（1）双困家庭。
被征收人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原居住房屋建筑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按建筑面积50平方米安置，被征收人不支付安置房差价款；安置住房超过50平方米不足60平方米（含）的部分，被征收人按900元/平方米优惠价支付；安置住房超过60平方米的部分，被征收人按市政府相关棚改政策结算支付。

（2）非双困家庭。
①被征收人家庭有重度残疾成员（详见附件3），其产权调换住宅房屋超面积5平方米（含）以内不补差价；超过5平方米不足10平方米（含）的部分，被征收人按900元/平方米支付这部分超面积房款；超过10平方米的部分，被征收人按市政府相关棚改政策结算支付。
②被征收人实际居住在被征收住宅房屋且他处无住房(即：一是对有房在棚户区居住者，指他处无福利房改房；二是对棚户区无住房者，指他处无自有产权房。)产权调换住宅房屋超过5平方米（含）以内的部分，被征收人按900元/平方米支付；超过5平方米的部分，被征收人按市政府相关棚改政策结算支付。
被征收人同时符合以上（1）（2）条的，只能选择享受其中一条，不得重复享受。
（3）物业服务补助。
安置结算时一次性给予每户6000元物业服务费补助，安置入住后由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物业服务费。
（4）住宅公摊面积补助。
在住宅安置结算时，被征收人只承担产权调换住宅房屋套内建筑面积7％的公摊面积，其余公摊面积由征收人承担，并记入被征收人的产权调换住宅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5.超出和不足房屋建筑面积补差标准。
（1）成本价。
产权调换住宅房屋以栋（幢）为单位，多层住宅楼：1600元/平方米；高层住宅楼：18层及以下的1800元/平方米，18层以上的2000元/平方米。
（2）市场价。
   若本公告发布之日市政府批准了最新棚改还房市场价新标准，则以市政府批准的最新市场价新标准进行结算；若本公告发布之日市政府尚未批准最新市场价新标准，则仍使用2018年市场价标准进行结算，即：

    斑竹印象3920元/平方米、演武华庭4050元/平方米、里仁阁4050元/平方米、望江亭3900元/平方米、百禄苑3800元/平方米、醉卧三江4250元/平方米。
6.其他。
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房屋征收部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手续，涉及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三）非住宅货币补偿。
1.补偿标准。
（1）房屋价值补偿。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乘以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格给予补偿。
（2）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的1％一次性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搬迁补偿。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40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1次。
（4）配套设施补偿。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有水、电、气、光纤独立户头的，按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给予补偿（详见附件4）。被征收非住宅房屋无水、电独立户头，但有水、电分表的，按水分表300元/户、电分表500元/户给予补偿。
（5）空调拆装补偿。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补偿。
（6）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30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2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不同意该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奖励。
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的25％给予奖励。
（四）非住宅产权调换
1.非住宅房源。
被征收人除厂房之外的非住宅房屋（门市等）实行异地产权调换，可在主城区斑竹印象、青果山1、2、3、5号和王河2、4号的政府存量非住宅（门市等）房源中选择。
2.补偿标准。
（1）房屋面积补偿。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或者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依据，并根据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和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的市场评估价进行结算。
（2）市场价的确定。
由被征收人选取的评估机构，以政府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对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的非住宅房屋分别进行评估的价格为各自的市场价。
被征收人的被征收非住宅房屋（门市等），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门市等）的市场评估价与异地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门市等）的市场评估价进行等面积价差结算安置，即征收人提供给被征收人的非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大于被征收人非住宅房屋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征收人提供的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的市场评估价进行结算补差；征收人提供给被征收人的非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面积小于被征收人的非住宅房屋面积的部分，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与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进行结算，由征收人支付被征收人的非住宅房屋未还够面积部分的差价款。
（3）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每月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5‰计发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自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计发，至交房公告发布之日停发。
（4）搬迁补偿。
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40元/平方米·户·次的标准计发,计发2次。
（5）配套设施补偿。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一户按一套产权调换房屋计，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互不补差；若征收人提供给被征收人的非住宅产权调换房屋面积远远低于被征收非住宅房屋面积的，被征收人可以按最接近被征收非住宅房屋面积的套数还房，但超过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套数的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详见附件4）。
（6）空调拆装补偿。
按200元/台的标准一次性计发拆装补偿。
（7）装饰装修补偿。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室内装饰装修部分，根据装饰装修的不同档次，按房屋套内面积计算。装饰档次为三类：一类装饰按300元/平方米补偿，二类装饰按200元/平方米补偿，三类装饰按100元/平方米补偿（详见附件1）。不同意该标准的，可通过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3.奖励。
在房屋征收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搬迁交房的，按被征收非住宅房屋产权面积的15％给予面积奖励。
4.其他。
被征收人应积极配合征收部门办理产权调换非住宅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手续，涉及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被征收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处理
房屋被依法征收的，被征收房屋已进行产权调换现房安置或征收补偿资金已足额补偿到位后，被征收人委托房屋征收部门办理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变更及注销登记手续。
十二、房屋征收纠纷的解决途径
（一）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报请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二十六条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按照本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二）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乐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不申请行政复议（60日内）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6个月内），在征收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依法向有管辖权的峨眉山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附件：1.房屋装饰装修补偿标准
2.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
3.重度残疾人认定标准
4.水、电、气、光纤安装费用标准
附件1
房屋装饰装修补偿标准
	类别
	装修装饰项目
	补偿标准
（元/平方米）

	一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实木地板、花岗岩石地板、大理石地板或0.8米×0.8米规格以上的抛光地砖。
2.墙面：外墙瓷砖、室内进口乳胶漆或高档墙布墙纸。
3.相配套的高级吊顶和厨卫门窗。
	300

	二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0.5米×0.5米至0.6米×0.6米规格的抛光地砖。
2.墙面：中等价格的乳胶漆。
3.相配套的中等级吊顶和厨卫门窗。
	200

	三类
装饰装修
	1.地面装饰：地砖或水磨石地面。
2.墙面：仿瓷涂料或喷塑。
	100


附件2
建（构）筑物工料补偿标准
	类别
	建（构）筑物情况
	补偿标准
（元/平方米）

	自建房
	层高2.2米（含）以上，四周有墙，有房顶。
	650

	棚房
	层高不足2.2米。
	150


附件3
重度残疾人认定标准
重度残疾人包括：
一、视力残疾中的一级盲、二级盲；
二、听力残疾中的一级；
三、言语残疾中的一级；
四、肢体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五、智力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六、精神残疾中的一级、二级。
注：1.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11年第2号公告《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GB/T26341-2010）制定；2.残疾类别、等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认定为准。
附件4
水、电、气、光纤安装费标准
一、水安装费标准：多层DN15水表1960元/户、DN20水表2000元/户；高层2800元/户。
二、电安装费标准：1400元/户。
三、气安装费标准：多层2800元/户，高层3800元/户。
四、光纤安装费标准：多层420元/户，高层500元/户。
注：本标准依据《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乐山市财政局 乐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核定棚户区改造工程涉及的水、电、气、光纤安装收费标准的通知》（乐发改物价〔2010〕794号）制定。
